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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能发〔2018〕27 号 

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

评价机制和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课程是支持本科毕业要求达成和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单

元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本科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，是衡

量学生是否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的重要依据。因此，需要定期对学生

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。为了合理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，保

证课程教学质量、促进课程教学持续改进，支持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价对象 

第二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对象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本

科培养计划中开设的课程。 

第三章 评价责任人及其承担的工作 

第三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人为课程负责人。课程负

责人负责制定（修订）课程教学大纲，课程考核结束后，依据教学大

纲和考核结果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与分析，撰写《课程目标达

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》，提交《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×××

×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资料册》，由系主任审核。 

第四章 评价方法 

第四条 针对以平时考核（课后作业、大作业、课堂讨论等）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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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结合期末考试成绩为考核方式的成绩考核类课程，采用课程考核成

绩分析法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；针对毕业设计、课程设计、实习

等评价考核类课程采用评分表分析法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。  

（一） 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： 

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如式1所示，Wi为某课程对某二级指标点的

达成评价值；St为课程试卷中对应支撑该课程目标（支撑某二级指标

点）的试题总分，Ut为课程平时成绩中对应支撑该课程目标的总分，

Sa为所有样本试卷中该类题目的平均得分；Ua为对应支撑该课程目标

的平时成绩平均得分，n、m分别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权

重。 

𝑊𝑖 =
𝑆𝑎×𝑛+𝑈𝑎×𝑚

𝑆𝑡×𝑛+𝑈𝑡×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 

（二） 评分表分析法： 

评分表分析法需有明确的考核指标点及分值权重（即教学大纲中

的考核要求），将学生各个考核指标点的得分进行汇总统计得出。根

据课程目标与考核指标点的对应关系，计算各个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，

计算方法同“成绩分析法”。如果考核指标点对应多个课程目标，可以

作等值拆分或依据相应权重作不等值拆分。 

第五章 评价流程与实施办法 

第五条 课程负责人依照课程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教学及考核工作。 

第六条 课程考核结束后，课程负责人负责汇总各教学班的考核

数据，根据各考核环节认真确定支撑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考核点及其权

重值并充分说明支撑理由，计算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；同时采用定

性评价法进行分析与总结。 

第七条 课程负责人依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，认真分析和

总结课程教学各环节的实际效果，发现课程教学的短板，拟定课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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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持续改进的方案，撰写《课程目标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》，

提交《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××××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资料册》，由

系主任审核。要求上述报告与资料册能准确分析课程教学现状，并提

出切实可行的持续改进措施。  

第八条 系主任、学院教学副院长依次审核本专业所有课程的目

标达成度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，并给出具体的审核意见。对于审

核通过的课程，要求课程负责人在下一轮教学中按照拟定的持续改进

措施开展教学活动。对于审核未通过的课程，将由系主任组织专业骨

干教师协助课程负责人完成该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、分析并拟定持

续改进方案。对于连续两次提交审核未通过的课程负责人，系主任应

更换课程负责人人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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